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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政文〔2010〕187号

荥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土地及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严格监察执法的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

位：

为加强我市土地及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优化城乡布局，促进

城镇化建设，严厉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彻底杜绝新增违

法建设现象发生，进一步规范我市城乡规划建设秩序，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河南省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

城乡建设实际，特制定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明确责任

为严厉打击违法占地行为和违法建设行为，充分发挥乡镇、

街道属地管理和国土、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行业主

管部门监管作用，各乡镇、街道对本行政区域内土地、规划建设、

市容等违法行为的监察执法工作负总责，乡镇长、办事处主任是

第一责任人。

（一）组建执法队伍

1．京城路街道、索河街道分别成立执法中队，人员27人，

由街道（10人），城市管理局（10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5

人），国土资源局（2人）组成。执法中队隶属街道管理，由街

道明确一名领导负责本辖区内建设工程的土地、规划、建筑施工

监察执法及市容执法。

2．豫龙镇、乔楼镇、城关乡分别成立执法中队，人员15人，

人员由乡镇（8人），城市管理局（3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

人），国土资源局（2人）组成。其他乡镇分别成立执法中队（人

员由本乡镇确定），执法中队隶属本乡镇管理，由乡镇明确一名

领导负责本辖区内建设工程的土地、规划、建筑施工监察执法及

市容执法。

（二）职责权限



1．各乡镇、街道建设工程土地、规划建设及城镇市容行政

执法权由市人民政府直接委托。

2．各乡镇、街道依据行政执法委托和土地、建设工程规划、

建筑施工、市容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做好本辖区内土地、

城乡规划建设和城镇市容管理工作。负责对辖区城镇规划区范围

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各类管线及其他工程建设的土地、

规划、建设施工等进行管理，督促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到土地、规

划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

依法查处本辖区和管理范围内土地、建设工程规划建设施工违法

行为，严厉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杜绝新增违法建筑。

3．在镇区规划范围外村庄和集镇村庄集体土地上进行公共

设施、企业、公益事业建设的由各乡镇负责管理。乡镇进行初审

后，对用地符合规定的，由乡镇报市规划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审批，由市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

建设施工许可证。对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建设施工许可证的工

程，乡镇要依法制止、查处。

（三）主体义务

各乡镇、街道在查处违法建设同时还要做到：

1．加强查处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宣传教育，确保各项法律、

政策宣传到户。

2．做好本辖区内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情况的收集、登记，



建立查处违法建设台帐，及时监测、制止违法建设。

3．监督建设单位和个人严格按规划、施工许可建设的内容

要求进行建设，并建立管理档案。

4．做好信息上报工作。对于发现的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应

在第一时间内迅速上报市国土、规划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并

动员辖区内违法建设单位或个人立即自拆，对自拆有困难的，负

责帮助拆除。对不愿自拆的，由乡镇、街道牵头组织有各相关部

门联合执法，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乡镇、街道、市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建设

工程第一责任人，要确保本单位和所属机构、企业建设工程项目

依法建设，无违法占地及规划建设违法行为。确保本单位干部、

职工不得从事违法建设行为，动员、落实违法建设个人自觉接受

处理。

二、完善机制

（一）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是

本辖区查处违法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向市政府签订《违法建设查

处工作承诺书》，认真落实河南省、郑州市关于土地、城乡规划、

建筑施工违法建设查处工作的有关精神。按照市人民政府行政执

法委托权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负责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查处的领导、组

织和协调，解决出现的矛盾和信访稳定问题，严厉打击违法建设



行为，坚决杜绝新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确保责任区域内违法

建设零增长。

行政村（居委会）负责人是本村组第一责任人，对本村组区

域内土地管理、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负责。按照统一部署认真排

查、登记本村（居）民委员会（社区）违法建设情况，建立查处

违法建设台帐; 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负有监督责任，做到违法建设

行为当日发现当日制止，并及时向乡镇、街道汇报，做到不漏报、

不瞒报。动员违法建设单位或个人自拆，对自拆有困难的，负责

帮助拆除；对拒不自拆的，做好强制拆除的基础信息工作；负责

检查、督促辖区内建设按批准的规划实施，制止和举报未按批准

的规划实施的建设行为。

（二）建立联合查处违法建设行动机制。充分发挥各乡镇、

街道的属地管理和监察、公安、法院、国土、发展改革、住房和

城乡建设、城乡规划、城市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访、工商和供

水、供电、供气等各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监管作用，通过对违法建

设实行政府多部门联合行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从而有效防

止和遏制违法建设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监督检查。市国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对各

乡镇、街道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建设工程的土地、规划、建设施工

管理监察执法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四）规范执法程序



1．各乡镇、街道在查处违法建设工作中，应依据行政执法

权委托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程序和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统一制作的法律文书格式、文本进行立案查处，并每

月及时上报辖区在建工程和违法建设查处情况。

2．各乡镇、街道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土地管理及城

乡规划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本辖区城镇规划范围内建设工

程违法建设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进行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

正。

3．对违法建设情况严重，拒不履行违法处罚决定的违法建

设以及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违法工程，将启动联动机制，经乡镇、

街道向市联合查处违法建设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批准

后，由市联合查处违法建设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函告各成员单

位，乡镇、街道负责牵头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国土、

电业、公安、法院等部门配合，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停水、停电

等强制措施，强制停止建设，并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乡镇、街道依法做出停水、停电决定后，应及时书面通知供

水、供电单位停止对违法建设工程的供水、供电，供水供电单位

应立即依照相关法规或规定停止供水、供电。停水、停电措施仅

限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不得影响周边单位、居民生产经营和日常

生活。

三、强化管理，依法建设



1．各乡镇、街道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及城市总体规划和乡

镇总体规划，强化城市规划区和乡镇规划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管

理，编制完善村庄和集镇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筑物、构

筑物、道路管线及其他工程建设，必须按法律规定申请办理土地、

规划、建设许可等手续，获得合法土地、规划、建筑施工手续后

方可开工建设。

2．各乡镇、街道对城中村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规划方案

及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设施建设要进行论证、评审和公

示，需依法批准取得合法土地、规划、建设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对已通过评审、公示的城中村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控制区

范围内的单位、企业和村民不得再新建、改建、扩建厂房和住宅。

3．各乡镇、街道对已取得建设用地许可，符合城乡规划，

未能及时完善手续，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违法建筑，不存在质量

安全隐患，无群众信访的，可以经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主

管部门审核后，补缴相关建设费用，依法处罚后完善手续；已建

成竣工投用的违法建筑，在暂不影响城市规划实施，不存在建筑

质量安全隐患，不影响消防和城市道路等情况下，由建设单位和

个人出具承诺书，按临时建筑处理，可以暂时保留，因城市规划

实施需拆除的，必须无条件拆除，且不予补偿；对违法占地，严

重影响城乡规划的，要坚决拆除；对在建违法工程项目，必须立

即停止非法施工，接受处理，完善手续或强制拆除。对新增违法



建设做到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坚决杜绝新增违法建设现象发生。

四、部门联动，强力推进规划建设监察执法

（一）强化沟通，落实责任。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

严格依照《荥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部门联合查处违法建设行动

机制的通知》（荥政文〔2010〕186号）要求，明确职责，分工

协作，强化监督，形成合力，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切实落实

查处违法建设行为部门联合行动机制。

（二）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对新增违法建设，由所在乡镇、

街道牵头，市国土、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法院、信访、

城市管理、工商、电力、供水等各部门联合，依法强制拆除。在

接到乡镇、街道和市联合查处违法建设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组

长单位函告后，对违法建设企业、单位和个人申报项目立项手续

的，发展改革部门不得办理项目审批、核准手续；规划部门不得

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

证；国土资源部门不得受理土地登记申请；房产部门不得办理房

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未取得合法规划、建设手续而违法建设的厂

矿企业，工商部门不得登记、审验营业执照；公安部门不得进行

消防验收。

（三）加强巡查，抓好落实。各乡镇、街道，市国土和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要切实落实巡查制度，建立健全市、乡、村三级巡

查机制，明确动态巡查的地域范围、巡查要求、巡查责任。建立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巡查网络，缩短执

法周期。通过上下联动，使违法建设发现在萌芽状态、查处在建

设初期，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从而减少损失，减少矛

盾，降低执法难度。

五、考核奖惩

（一）市国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协同市督查办成立违法

建设查处工作考评领导小组，负责对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

执法落实情况进行考核，采用一级考评一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

（二）将整治违法建设工作绩效，作为全市每年评选作风和

效能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等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重要条件之一，对查处违法建设不力的取消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评选资格。对存在违法建筑的企业，不得评选为先进企业。对各

乡镇、街道辖区内的违法建设未能做到及时发现查处，造成信访

案件发生或在社会上造成影响极坏的，实行一票否决。一年内连

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对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及主管负责人依

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乡镇、街道负责对所属村（居）委会进行考核，对年

度零违法的村（居）委，报市政府研究后，由所在乡镇、街道对

其主要负责人给予奖励，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依照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四）乡镇、街道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严格追

究当事人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1．违法占地或违反规划建设等行为未按时报告或不报告的；

2．违法建设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制止、不依法查处的；

3．违法建设查处中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

（五）市直机关、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村组及工作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严格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并给予相应的处理。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1．单位和个人违法占地、违反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规定进

行建设的；

2．未履行职责，组织、参与、指使、纵容等违法建设的；

3．未能及时发现、制止职责范围内新增违法建设的；

4．在联合查处、强制拆除违法建筑中，幕后指挥，恶意阻

拦，无理取闹，暴力抗法的；

5．在违法建设中非法转让、租赁土地等玩忽职守、谋取私

利，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的。

荥阳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